婚宴服务合同

甲方：
身份证号码：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婚宴服务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注册地址（经营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行业规范、社会道德规范诚信经营，结合本次婚宴服务的具体情况，甲、乙双方在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基础上，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婚宴基本情况

举行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举行地点：    市    区路    号（饭店）    厅；婚宴：  桌，备用  桌（如需改动，应提前  天与乙方负责人联系。宴席实际桌数未达到保底桌数的按保底桌数结账）。

婚房：    室

新郎（姓名）：            新娘（姓名）：               

第二条  约定事项

各具体项目如下：菜肴、酒水等。

第三条  婚宴的总价款

菜肴价格：        元；酒水饮料价格：         元；婚房价格：      元；其他：      元。价款总计为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

第四条  付款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向乙方交纳定金即人民币   元（不超过总价款的20%），宴席结束后定金冲抵消费款；

乙方完成所有服务项目后提供结算清单，甲方确认后付清余款即        元；

双方所有款项往来均应出具收据，结束后乙方应根据实际收到款项出具发票。

第五条  乙方义务

乙方应严格遵照本合同的内容，按照双方约定的程序及要求，安全、有效、及时地完成各约定事项。

（一）合理设计婚宴菜单，乙方应当将防止食品浪费理念纳入菜单设计，提供多种不同规格的婚宴套餐，合理搭配菜品数量和分量，标注菜品主要食材或克数。鼓励提供“小份菜”“半份菜”。

（二）乙方有义务保护甲方个人信息安全，本合同中所涉及所有个人信息不得泄露、买卖，不得用作他用。

第六条  甲方义务

甲方应按时支付约定事项的价款。

第七条  任意一方如单方面无故终止本合同，根据距离婚宴服务时间长短，阶梯式支付违约金：

三个月及以上支付违约金按合同总价款   %即人民币  元；一至三个月（不包含三个月）支付违约金按合同总价款   %即人民币    元；一个月以内（不包含一个月）支付违约金按合同总价款   %即人民币   元；七天以内支付违约金按合同总价款   %即人民币   元。

第八条  乙方违反第五条的约定，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同时，根据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要求赔偿。

第九条  甲方违反第六条的约定，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同时，根据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要求赔偿。

第十条  乙方对所提供食品安全负有责任，乙方发生食品质量问题，被甲方投诉，经调查属实应主动表示歉意，并为其调换等价位的符合质量标准的食品或按原价退款，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赔偿。甲方消费者因用餐使健康受到损害，乙方应当根据有关部门鉴定情况给予赔偿。

第十一条  乙方应在甲方订餐前及时提醒按需点餐。餐后提供打包服务的同时，提醒消费者合理食用、贮存，避免食物浪费。

第十二条  若附件对违约条款及赔偿标准另有具体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对于不可抗力事件所直接造成的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不需承担责任，但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减少造成的损失。

第十四条  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

甲方如不能按照合同履行约定，经乙方同意后，可将本合同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

乙方如遇不可抗力事件，经甲方同意后，可将本合同中乙方的部分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如该转让使甲方遭受损失的，该实际损失应由乙方承担。

第十五条  争议解决方式

合同履行中若发生争议，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六条  送达地址条款

合同签订人在本合同中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向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箱以发送短信、彩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信件、法律文书之日即视为送达。

第十七条  合同的未尽事项及变更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应通过订立书面补充协议进行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需对本合同及附件内容作补充、删减或修改等变更事宜的，须经双方达成书面变更协议，取代其所修正的内容。

第十八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壹式两份，具有同等效力。其中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第十九条  合同附件

本合同附件、补充协议、变更协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合同独立的附件应有甲乙双方的签名及具体签署日期。

附件一：菜肴价格（一桌供   人使用）

附件二：酒水价格约定

附件三：婚房约定

附件四：停车场约定

附件五：其他事项约定
甲方：               乙方（婚宴服务单位）(盖章)：

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